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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市人民政府
关于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
扶助制度的意见
文政发〔2005〕16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埠口港管委，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经省政府批准，我市被列为全省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市，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关于开展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4〕21号）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计生委、财政厅关于开展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鲁政办发〔2004〕34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我市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提出如下意见。
一、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我市计划生育工作起步较早，自上世纪50年代作为全国节制生育试点县以来，全市累计少生人口50多万，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自1999年以来，我市连续六年实现人口负增长，实现了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广大农民群众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建立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与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制度有利于激发广大农民实行计划生育的积极性，自觉实行计划生育，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减少农村贫困人口，不断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促进农村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解除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后顾之忧。
二、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基本内容
（一）奖励扶助对象
根据国家和省有关奖励扶助对象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奖励扶助对象应同时具备以下4个条件：
1、本人及配偶均为农村居民；
2、1933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未曾违法违规生育；
3、现存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或子女死亡现无子女；
4、年满60周岁。
（二）奖励扶助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奖励扶助对象，暂按每人每月30元的标准发放奖励扶助金，直到亡故为止。已超过60周岁的，以该制度开始执行时的年龄为起点发放。发放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金不计入奖励扶助对象的家庭收入中，不影响其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五保户”待遇。
（三）奖励扶助资金来源和发放
奖励扶助资金由省、市、县三级财政分别按30%、50%、20%的比例承担，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bookmark: _GoBack]奖励扶助资金的发放实行资格认定、资金拨付、资金发放和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采取建立财政专户、个人账户和委托发放机构直接发放的方式，确保奖励扶助金按时、足额发放到奖励扶助对象手中。
三、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基本原则
（一）统一政策，严格控制。按照奖励扶助对象的确认条件，制定严格的确认程序，确保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二）公开透明，公平公正。通过市、镇、村三级张榜公示、逐级审核、社会监督等措施，确保政策执行的公平性。
（三）直接补助，落实到人。将奖励扶助金直接发放到个人，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截留、挪用、虚报、冒领奖励扶助金和以扣代罚等各种名目的违规行为。
（四）健全机制，逐步完善。逐步建立和完善管理机制、服务机制以及各种监督考核机制，确保奖励扶助制度正常运行。
四、加强对奖励扶助工作的组织领导
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是利国兴邦、造福于民的一件大事。为确保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市里成立奖励扶助制度领导小组和工作办公室（名单附后）,负责奖励扶助制度的领导与实施。各镇（街道办事处）、开发区、埠口港管委也要成立相应组织，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各有关部门要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相互配合，各司其职。计生部门要严格把握政策，与公安、民政部门一起做好奖励扶助对象的资格确认、信息档案建立、数据汇总分析和日常管理监控等工作。财政部门要将奖励扶助所需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确保本级经费及时足额到位；积极协调省、市两级财政补助资金按时足额下拨；对奖励扶助资金实行集中管理，封闭运行，并及时足额将各级奖励扶助资金拨付到委托发放机构。委托发放机构要制定资金发放办法和操作规程，本着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质服务的原则，按照计划生育和财政部门确认的奖励扶助对象名单，建立奖励扶助资金个人账户，确保奖励扶助资金及时、足额、直接发放到个人。新闻宣传机构要加大奖励扶助制度的社会宣传力度，使广大农民了解这一政策，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监察、审计等部门要积极做好相关的监督检查工作。
建立奖励扶助制度考核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将奖励扶助制度实施情况纳入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进行考核，实行“一票否决”。要将奖励扶助政策、确认对象和奖励扶助金发放情况张榜公布，设立举报电话，广泛接受群众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对虚报、冒领、克扣、贪污、挪用、挤占奖励资金的单位和个人，要严肃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统一发放工作的时间、进度
1、2005年6月底前，宣传发动、调查摸底、制定工作方案及相关配套措施。
2、2005年7月1日一7月31日，对发放对象进行资格确认、微机录入和花名上报。
3、2005年8月1日一12月20日，对发放对象进行审核复查及确定上报。
4、2006年1月20日前，将市、镇（街道办事处）、开发区、埠口港管委承担的配套资金全部到位并拨入奖励资金专户。
5、2006年1月底前，通过委托发放机构，将奖励费发放到个人。
6、以后每年度奖励费的发放按规定的时间执行。

附件：文登市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统一发放对象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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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文登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
奖励扶助制度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成员名单

一、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王    亮（市长）
副组长：刘永忠（市委副书记）
张    波（副市长）
成    员：田序滋（市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王道珊（市公安局局长）
侯国钦（市监察局局长）
王学章（市民政局局长）
孙松一（市财政局局长）
曲衍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孙春显（市审计局局长）
梁传阔（市计划生育局局长）
刘    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
肖军晖（市农信联社主任）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名单
主    任：梁传阔 （市计划生育局局长）
副主任：赛红炜（市财政局副局长）
于占永（市计划生育局副局长）
成    员：吴文广 （市财政局行财科科长）
王玉芬（市计划生育局副局长）
吕华昭（市计划生育局副局长）
殷    萍（市计划生育局纪检监察组组长）
邱夕品（市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
曲建新（市计划生育局业务科科长）
鞠红玲（市计划生育局法规科科长）
张英红（市计划生育局宣传站副站长）
张海村（市农信联社会计科科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计划生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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